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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概述公司禁止性騷擾及其它非法騷擾的政策 

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 Stryker Corporation 之所有員工。該政策/程
序將對以下方面進行概述： 

1. 禁止騷擾政策 

2. 責任 

3. 投訴 

4. 調查 

5. 解決方案 

6. 定義 

詳述： 

1. 禁止騷擾政策。 

1.1 Stryker Corporation 致力於提供一個無歧
視、脅迫和非法騷擾的工作環境。禁止一切基於
個人性別、人種、種族、年齡、殘疾、宗教或其
他任何依法受保護特徵的行為、言語、玩笑或評
論。 

2. 定義和範例。 

2.1 性騷擾指以下情形下不受歡迎的性示意、
性偏好要求和其他與「性別」有關的言語、視覺
或實際行為： 

(a) 明示或暗示屈從于此等行為是僱
用的條件；或 
(b) 將接受或拒絕此類行為作為喪失
工作、降級、職權或待遇變更等實際或暗
示的僱用決策考量之依據；或 
(c) 上述行為有如下目的或影響：不
合理地影響員工的工作表現或製造具威
脅、敵視或侵犯性的工作環境。 

2.2 性騷擾可包括以下任一行為： 

(a) 明示的性提議； 
(b) 性影射； 
(c) 關於性的暗示性評論、綽號或誹
謗； 
(d) 性導向的挑逗或玩笑； 
(e) 情色笑話； 
(f) 淫穢的示意或言語； 
(g) 淫穢或帶有性暗示的照片或繪圖； 
(h) 身體接觸，如輕拍、擰捏或觸摸。 

3. 責任。 

3.1 各部門、子公司或營運單位的總裁或執行
主管負責貫徹公司禁止騷擾的政策。各部門、子
公司或營運單位的人力資源主管負責本政策的協
調和具體執行。 

3.2 所有的經理、主管、隊長、賣方、供應商
和商業夥伴都有責任支持和執行此禁止騷擾政
策。 

3.3 Stryker Corporation 每位員工都有責任確
保完全遵守本政策。若員工引發 Stryker Corpora-

tion 違反本政策的行為，則可能會面臨最重可包括
解僱的懲處措施。 

3.4 員工在認為自己遭受性騷擾或其他非法騷
擾的情況下，有責任要求騷擾者停止該不受歡迎
的行為。 

4. 投訴。 

4.1 違反本政策的騷擾或報復行為的投訴可以
書面或口頭形式提出。對於匿名投訴，公司也將
同樣認真對待並進行調查。任何人若發現性騷擾
或其他非法騷擾行為，均應立即向上呈報。 

4.2 欲舉報騷擾事件的員工應立即向其直屬主
管或人力資源主管呈報。 

4.3 主管和經理若知情可能存在的性騷擾或
其他非法騷擾行為，則應立即告知人力資源主
管。 

5. 調查。 

5.1 人力資源主管或其他負責調查人員應立
即徹查此類投訴。 

5.2 公司向投訴人承諾： 

(a) 保護其免因舉報性騷擾或其他
非法騷擾而遭受報復。 

(b) 公司會盡力調查投訴並採取適
當措施。 

(c) 只要可行，公司會盡量為指控
保密。 

(d) 公司會告知投訴人調查的結果
和公司決定採取的任何措施。 

6. 解決方案。 

6.1 在審查過調查中所搜集的資訊後，公司
會得出以下三個結論之一： 

(a) 存在不當行為； 

(b) 不存在不當行為；或 

(c) 證據不充分，無法斷定是否存
在不當行為。 

6.2 公司會將結論告知投訴人和受指控的騷
擾者。 

6.3 如果認定存在不當行為，則公司將採取
最重可包括終止雇傭關係的懲處措施。 


